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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首期工程试运营基本条件评审会 

专家组评审意见 

受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委托，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和广东省交通运输

规划研究中心于 2016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在东莞市组织召开了东莞市轨

道交通 2 号线首期工程（以下简称 2 号线工程）试运营基本条件评审会。

出席评审会的有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、南京、西安、重庆、

大连、长沙、郑州、沈阳及佛山等地的专家共 25 名（名单附后）。交通运

输部运输服务司、广东省交通运输厅、东莞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等领导和

代表参加了会议。 

专家组认真听取了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关于工程建设情况、试运

营筹备情况及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公交配套方案的汇报。现场考察了 2

号线工程全线 15 座车站和区间，以及东城车辆段、2 号线控制中心、旗峰

主变电所和厚街主变电所，向轨道公司有关人员进行了提问、交流，抽查

了工程验收文件和运营准备资料。 

经专家组认真讨论，形成如下评审意见： 

一、评审依据 

1.《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64

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通知》（交运发〔201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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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6 号）和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意见》（交

运发〔2014〕201 号） 

2.《城市轨道交通试运营基本条件》（GB/T 30013-2013）、《城市轨道

交通试运营系统测试检验规范》（送审稿）、《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行车值班

员技能和素质要求 第一部分 地铁、轻轨和单轨》（JT/T 1002.1-2015）、《城

市轨道交通列车驾驶员技能和素质要求 第一部分 地铁、轻轨和单轨》

（JT/T 1003.1-2015）及《城市轨道交通行车调度员技能和素质要求 第一

部分 地铁、轻轨和单轨》（JT/T 1004.1-2015） 

3.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东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首期工程试运

营基本条件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交运函〔2016〕82 号） 

4.《地铁设计规范》（GB 50157-2013）、《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》（GB 

50490-2009）、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管理规范》（GB 50722-2011）等国

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技术标准 

二、评审范围 

2 号线工程共 15 座车站和相关区间，运营线路长 37.788km；东城车

辆段、旗峰主变电所、厚街主变电所、2 号线控制中心；车辆、机电设备

系统；各专项验收和备案材料；试运行、运营接管和试运营准备；常规公

交与城市轨道交通衔接情况。 

三、总体评价 

2 号线工程共 15 座车站、相关区间、东城车辆段、旗峰主变电所、厚

街主变电所及 2 号线控制中心已完成全部工程建设，设施设备已投入试运

行。建设过程中各项必须的评审、报批、备案手续基本齐全；单位工程已



3 
 

验收合格；已完成规划建设、工程用地和建设许可、工程质量、特种设备

质量、消防、安全检查、人防工程、卫生、环保、防雷接地、票价及档案

等专项验收；完成实体工程及设备、设施的移交和接管；已完成车辆及信

号车载调试，可上线运营列车 19 列，满足开通试运营要求；各种机电设

备及系统设备均已投入试运行，并进行了各专业系统及多专业系统的综合

联调，设备运行基本稳定；运营组织机构健全，人员配备到位并经培训取

得上岗证，规章制度及应急预案齐全，已进行了多项运营演练，具备开通

试运营要求；试运行各项指标符合标准要求。 

专家组认为，东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首期工程具备试运营基本条件，

待相关问题整改完善后，可投入试运营。 

四、基础条件 

(一) 运营单位资格 

2015 年 12 月 7 日，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取得了东莞

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，具备 2 号线工程的运营资格。 

(二) 工程基本条件 

2 号线工程已完成所有车站及区间土建、机电、装修、设备系统等在

主管部门监督下、由轨道公司组织的分部工程、单位工程验收均为合格，

对影响工程质量运行安全的遗留问题作了整改。2 号线工程建设基本符合

国家规范、规程和验收标准，基本符合试运营所要求的工程基本条件。 

(三) 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

1．规划建设批复文件 

1)2009 年 7 月 20 日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《印发国家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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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委关于审批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（2009-2015 年）的请

示的通知》（发改基础〔2009〕1919 号）。 

2)2010 年 12 月 17 日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《国家发展改革

委关于广东省东莞市轨道交通R2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发改基础〔2010〕

2967 号）。 

3)2011 年 1 月 16 日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了《关于东莞市

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R2 线（东莞火车站—东莞虎门站段）工程初步设计的

批复》（粤建市函〔2011〕67 号）。 

4）2010 年 7 月 7 日，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下发了《关于市轨道交通

R2 线工程试验性工点开工的批复》（东发改〔2010〕209 号）。 

5）2010 年 8 月 2 日，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了《关于市轨道

交通 R2 线试验性工点施工问题的批复》（东建复〔2010〕356 号）。 

6）2011 年 6 月 14 日，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了《关于同意开

展轨道交通 R2 线（东莞火车站至东莞虎门站段）试验段以外的工程施工

活动的复函》（东建复〔2011〕263 号）。 

2．工程用地和建设许可文件 

1)2010 年 9 月 5 日，国家国土资源部下发了《关于东莞市城市快速轨

道交通 R2 线（东莞火车站—虎门站）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》（国土资

预审字〔2010〕222 号）。 

2015 年 9 月 21 日，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签发了 2 号线工程《建设用地

批准书》（东莞市（县）〔2015〕划拨 准字第 20150046 号）。 

2)2015 年—2016 年，共取得 28 份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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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2016 年 4 月 4 日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发了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文件呈批表—关于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以开工许可批复代替施工许可的请

示》。 

B 类项： 

应尽快完善虎门站建设工程规划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手续。 

3.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

2016 年 4 月 1 日，东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出具了《关于东莞市城

市快速轨道交通 2 号线首建段（东莞火车站-东莞虎门站段）工程项目质

量验收监督意见》（东建质函〔2016〕7 号）。 

A 类项： 

应按照东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意见进行整改。 

4．特种设备质量验收文件 

2016 年 4 月 27 日，118 台电扶梯、39 台电梯（其中车辆段 7 台）、12

台起重设备及 14 台叉车已经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检验合格，并均

已完成相关的领证工作。 

5．消防验收文件 

2016 年 4 月 13 日，东莞市公安消防局出具了《关于东莞市快速轨道

交通R2线工程（东莞火车站-虎门火车站段）试运营前消防检查情况的函》，

同意开通试运营。 

A 类项： 

应按照东莞市公安消防局的意见进行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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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安全检查文件 

2015 年 4 月 21 日，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《关于东莞市

轨道交通 2 号线首期工程试运营前安全评价报告备案的意见》（东安监函

〔2016〕56 号）。 

A 类项： 

应按照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意见进行整改。 

7．人防工程验收文件 

2016 年 3 月 25 日，东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出具了《关于东莞市快速

轨道交通 2 号线工程（东莞火车站-虎门火车站段）项目开通试运营的复

函》（东人防函〔2016〕18 号）。 

8．卫生评价文件 

2016 年 3 月 24 日，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了 2 号线工程《卫

生许可证》（粤卫（公）证字〔2016〕第 1900H01016 号）。 

9．环保验收文件 

2015 年 12 月 30 日，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 2 号线工程《广东省污

染物排放许可证》（许可证号:4419002015000085）。 

10．防雷接地验收文件 

2016 年 4 月 12 日，东莞市气象公共安全技术支持中心出具了《东莞

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防雷装置安全检查意见书》（〔2016〕-1 号）。 

A 类项： 

应取得东莞市气象局出具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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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．票价批复文件 

2015 年 11 月 24 日，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《关于我市城市轨道

交通票价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东发改〔2015〕597 号）。 

12.档案批复文件 

2016 年 3 月 29 日，东莞市档案局出具了《关于东莞市轨道交通 2 号

线试运营档案专项检查的意见》（东档〔2016〕9 号）。 

(四) 工程移交 

轨道公司运营分公司成立“三权接管领导小组”，于 2015 年 6 月开始

先后完成各变电所、车站、轨行区、车辆段、控制中心及设备系统接管进

驻，2016 年 1 月 22 日完成 19 列车预验收。 

查阅了工程移交文件、档案移交文件，通过现场实地考察询问，确认

三权移交、工程实体、设备及备品移交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(五) 试运行要求 

轨道公司提供的试运行报告，涵盖了试运行基本情况、设施设备可靠

性和故障率情况等。 

2 号线工程于 2015 年 11 月 28 日正式启动不载客试运行，于 2015 年

11 月 28 日至 2016 年 4 月 16 日开展试运行，试运行时间已超过 3 个月；

2016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6 日最后 20 天的试运行，按照试运营开通时列

车运行图行车。经统计，各项运行指标情况：列车运行图兑现率 99.96%，

列车正点率 99.85%；列车服务可靠度 18.5 万列公里/次，列车退出正线运

营故障率 0.11 次/万列公里，车辆系统故障率 0.11 次/万列公里，信号系

统故障率 0.22 次/万列公里，供电系统故障率 0.054 次/万列公里，屏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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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故障率 0.047 次/万次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五、限界基本条件 

5.1 区间、车站和车辆基地轨行区的构筑物、设备和管线的限界满足

GB 50157 和 GB 50490 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5.2 设施、设备无侵界，符合设计限界要求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六、土建工程基本条件 

6.1 线路工程 

6.1.1  线路工程的基标、线路及信号标识等附属设施符合 GB 50157

的规定，配置齐全、标识清晰、埋设牢固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1.2  2 号线工程无其它交通设施上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，无城市轨

道交通线路与其它交通设施共建于同一平面且相邻的情况。 

6.1.3  高架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曲线内侧，没有妨碍行车瞭望的建筑

物、构筑物、树木和其他物体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1.4  正线、辅助线或车辆基地尚未使用的道岔已采取了切实可行

的安全防护措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2 轨道工程 

6.2.1  钢轨、扣件、轨枕、道床、道岔和伸缩调节器等符合 GB 50157

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2.2  高架线路已按照 GB 50157 的规定设置防脱护轨，满足试运营

基本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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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3  轨道工程尽端已按照GB 50157和 GB 50490的规定设置车挡，

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2.4  轨道结构已出具对地电阻的测试报告，测试报告结论显示符

合要求；排流接线可靠连接。人防门、防淹门等处的隐蔽位置已采取绝缘

措施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对走行轨对地电阻测试报告进行复核。 

6.2.5  道床排水沟畅通，部分道岔区转辙机及杆件基坑处有积水，

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对转辙机基坑和道床排水沟积水进行清理。 

6.2.6  钢轨与周边设施设备间距合理，符合线路绝缘和设备维护的

要求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2.7  道岔、钢轨、钢轨焊缝、与钢轨和道岔连接的焊点或栓接部

位已进行探伤，并提供了探伤检测合格的报告；对于无缝线路地段，已提

供锁定轨温、单元轨节长度和观测桩位置等技术资料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

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补充完善钢轨（K5+119）焊接接头探伤报告。 

6.2.8  路基符合 GB 50157 和 GB 50490 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
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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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车站建筑 

6.3.1  车站的站台、站厅、出入口、风亭、人行楼梯、售检票亭、

投入试运营的通道及相应的装修工程基本符合 GB 50157 和 GB 50490 的规

定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
1）部分出入口工程钢构油漆未刷完、部分车站出入口、冷却塔、风

亭地面恢复及绿化工程未完工。 

2）鸿福路站站厅层 C、D 口周边装修工程未完工。 

3）东城站 A 口步行梯侧墙顶部、西平站 B 口存在结构渗漏水。 

4）西平站 B 通道冷凝水滴水严重。 

5）茶山站 G 口玻璃幕墙已破裂。 

6.3.2  2 号线工程车站均设置了站台屏蔽门。 

6.3.3  车站内的各楼扶梯口、换乘通道口设有防火分隔设施，满足

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3.4  车站的站厅、站台公共区、楼扶梯口和出入口等处设置有牢

固的栏杆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3.5  车站具有不少于二个不同方向、满足消防疏散功能的直通地

面的出入口，并已投入使用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3.6  大部分车站开通的出入口道路未与市政道路网贯通，不满足

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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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站出入口与市政道路未贯通。 

6.3.7  车站具有明示禁入区域的标识，并设有阻挡外界人、物进入

的防范设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3.8  2 号线工程尚无换乘通道。 

6.3.9  车站内安全标识、引导标识、无障碍设施等设置齐全，功能完

好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部分车站存在盲道不连续、中断等不完善情况，应排查整改。 

6.4 结构工程 

6.4.1  隧道、桥梁、敞开段和暗埋段等结构工程符合 GB 50157 和 GB 

50490 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4.2  全线结构工程已建立沉降监测系统，并已定期对结构的沉降

进行监测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4.3  直流供电并采用走行轨作为牵引网回流的结构工程，设有防

止杂散电流腐蚀的措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4.4  地下车站、机电设备集中区段的结构防水等级和区间隧道、

连接通道等附属隧道结构防水等级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蛤陈区间、茶榴区间及西蛤区间的联络通道，以及西平站 B 口存在渗

漏水现象。 

6.4.5  两条单线区间隧道之间设置的连接通道内设有甲级防火门，

防火门主体、铰链等符合防火和结构受力要求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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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类项： 

西平站到蛤地区间（740 环位置）联络通道防火门锁门机构损坏，应

对全线防火门排查。 

6.4.6  区间隧道设置中间风井的，井内或风井附近设有直通地面的

防烟楼梯间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4.7  墩柱设有防止墩柱受撞击的保护设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6.4.8  主变电所、控制中心和集中冷站等其它土建工程符合消防、

环保、抗震、防雷和防淹等要求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七、车辆和车辆段基本条件 

7.1 车辆 

7.1.1  地铁车辆符合 GB 50490 和 GB/T 7928 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

本条件。 

7.1.2  已完成列车型式试验和例行试验，并提交了测试报告，符合

合同要求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对于试验中发现的影响行车安全和

客运服务的车辆故障已完成整改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7.1.3  已到列车 20 列，试运行期间，18 列列车累计在线运行里程不

少于 2000 列公里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建议将运行不足 2000 列公里的 2 列列车，抓紧试运行，达到标准要

求。 

7.1.4  列车内安全标识、引导标识、无障碍设施、广播设备和灭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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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等设置齐全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其他问题： 

B 类项： 

车辆系统时钟存在不统一问题，建议尽快调整。 

7.2 车辆基地 

7.2.1  车辆基地符合 GB 50157 和 GB 50490 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

本条件。 

7.2.2  车辆基地周界设有围蔽设施；试车线与周围建、构筑物之间，

设有隔离设施；车辆基地有电区和无电区之间设有隔离设施；库内车顶作

业平台两侧设有安全防护设施；车顶作业面上方设有安全防护设施，基本

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停车检修库外平交道口两侧处未采取封闭管理措施，应设相应的护栏。 

7.2.3  车辆基地具备配属列车停放、静动态调试的条件；车辆基地

根据试运营阶段的配备有必要的设备、材料、抢修和救援器材以及存放设

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7.2.4  车辆基地内雨水排放系统、生产和生活给排水系统已投入正

常使用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7.2.5  安全生产标识标牌基本安装到位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停车检修库端未设股道编号，车辆段内安全生产标识较少，应进行补

充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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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6  架车机、不落轮镟和洗车机等车辆配属设备已投入正常使用，

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7.2.7  2 号线工程不在寒冷地区。 

7.2.8  车辆基地的起重设备、电梯和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已完成安

装、调试，并通过验收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八、运营设备系统基本条件 

8.1 供电系统 

8.1.1  变电所内设备、电力监控系统、动力照明系统和供电电缆等

各类设备和器材的材料、规格和功能符合 GB 50157 和 GB 50490 的规定，

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杂散电流防护系统尚未投入运行，建议尽快投入使用。 

8.1.2  电力监控系统功能完善，具备对设备遥控、遥信和遥测的功

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1.3  除厚街主变电所外均设有两路独立可靠的电源供电，一级负

荷确保由双电源回路供电，主变电所数量和牵引变电所数量满足负载需要。

当有外电源点退出，相邻外电源点跨区供电时仍能满足负载要求，基本满

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厚街主变电所现只投入一路110KV电源，建议按计划实现双电源供电。 

8.1.4  已完成各类电器元件、开关的整定值调整，基本满足试运营

基本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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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类项： 

接触网短路与接地试验电流波形相似，建议进行试验。 

8.1.5  车站及区间照明系统的照度符合 GB/T 16275 的规定，已出具

照度测试报告；应急电源和电能计量装置的配置符合 GB 50157 和 GB 50490

等相关标准要求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1.6  接地、安全标识齐全、清晰，已配备安全工具，并放置到位，

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1.7  变电所内、外部设备间整洁，电缆沟及隐蔽工程内清洁、无

杂物。变电所外部满足防火要求。具备巡视和检修条件，满足试运营基本

条件。 

8.1.8  电缆孔洞已封堵和安装防鼠板，电缆应悬挂走向标识牌，满

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1）设置在站厅层的变电所对设备运输通道提前做出运输方案的预案。 

2）轨电位限位装置动作接地较频繁，建议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处理。 

3）车站公共区明露电源插座未进行漏电测试。 

8.2 通信系统 

8.2.1  传输系统、广播、公务电话、调度电话、无线通信和闭路电

视等符合 GB 50157、GB 50382 和 GB 50490 的规定。公务电话已实现路网

内各线路间互通，并与市话互联互通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
1）控制中心和 ISCS 系统的 CCTV 图像没有中文标识。 

2）西平站、鸿福路站 ISCS 系统不能调用车站部分位置的 CCTV 画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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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类项： 

1）专用无线系统测试报告缺少车载台、降级固定台数据指标测试内

容，建议补充专用无线测试内容并组织消缺。 

2）列车 LCD、PIS、广播故障率高，建议加强故障的分析和处置。 

8.2.2  传输系统的语音、文字、数据和图像等各种信息的数据传输

功能以及告警、网管和保护功能符合 GB 50490 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本

条件。 

8.2.3  时钟系统已实现母钟、子钟各项功能和网络管理功能，并能

够向相关设备系统发送时间信号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2.4  通信系统已按照一级负荷供电；通信电源具有集中监控管理

功能，并能保证通信设备不间断、无瞬变地供电；通信电源的后备供电时

间不少于 2h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通信电源测试报告的指标测试无数据记录，应补充通信电源测试内容。 

8.2.5  通信设备机房的温度、湿度和防电磁干扰，符合 GB 50157 的

要求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2.6  在应急情况下，通信系统能保持正常的通信功能，满足试运

营基本条件。 

8.2.7  该工程未设置换乘站。 

8.2.8  已进行 144h 测试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
未完成“东莞火车站至虎门火车站段通信系统安装单位工程质量验收

记录”的四方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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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 信号系统 

8.3.1  列车自动防护、列车自动监控等符合 GB 50157、GB 50490 和

GB 50578 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3.2  信号系统已完成控制中心、车站、车辆基地以及车载、轨旁

信号设备的安装和调试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3.3  信号系统已确保控制中心与车站间、轨旁设备与车载设备间

的安全控制信息传递无误，联动准确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；已完成车辆

基地与正线信号系统的相关接口调试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3.4  信号系统已具备列车自动防护功能、控制中心和车站的列车

自动监控功能，具备列车自动驾驶功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3.5  信号系统已具有完整的测试报告，并有具备资质的安全认证

机构出具的安全认证证书和安全评估报告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；对证书

的限制项，已制定安全防护措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3.6  设置屏蔽门的车站，信号系统已具备列车车门与站台屏蔽门

系统联动功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3.7  信号设备机房的温度、湿度和防电磁干扰，符合 GB/T 12758

的要求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3.8  已进行 144h 测试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其他问题： 

B 类项： 

未进行出/入段、折返线和区间的列车追踪能力测试。 

8.4 通风、空调与采暖系统 

8.4.1  通风空调与采暖系统符合 GB 50157 和 GB 50490 的规定，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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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4.2  已完成通风管路及风道内的杂物清理及卫生清扫，基本满足

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4.3  已完成冷却塔、多联空调的室外机地面硬化，并已接入市政

排水系统，且周边安装安全防护栏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4.4  部分空调系统冷凝管道及送风口布置在电气设备上方，未加

装相应的防护措施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
鸿福路站、旗峰公园站、天宝站及东城站等车站部分机房送风口位置

在设备正上方，建议加以调整或防护。 

8.5 消防及给排水系统 

8.5.1  消防器材、气体灭火和给排水等系统符合GB 50157和GB 50490

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5.2  消防器材和消防泵房内相关设备应配置齐全，消火栓箱门已

有闭锁装置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5.3  给水系统的水量、水质和水压满足城市轨道交通生产、生活

用水要求；水源可靠,生活用水具有水质监测合格报告，满足试运营基本

条件。 

8.5.4  排水系统已提供可靠的排水设施,并满足排放条件,地面井等

设施设备已齐全完好,并已接入市政排水系统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5.5  已完成车站、车辆基地、控制中心、区间泵房、风亭和各类

集水池的杂物清理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5.6  2 号线工程不在寒冷地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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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

8.6.1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符合 GB 50157 和 GB 50490 的规定，基本

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
1）下桥站火灾报警系统局部功能未完成调试。 

2）烟感和温感状态显示在 ISCS 与 FAS 主机的显示不统一。 

8.6.2  车辆基地、变电所、控制中心、区间隧道、中间风井和车站

等建筑物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6.3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控制中心、车站两级调度管理，具备控

制中心、车站和就地三级监控的功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6.4  已进行 144h 测试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7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

8.7.1 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符合 GB 50157 和 GB 50490 的规定，基

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7.2  已具备对通风空调、给排水、照明、电梯、自动扶梯和应急

后备电源系统设备的监控功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7.3  已具备火灾联动功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7.4  已具备中心级、车站级区间阻塞模式联动功能，满足试运营

基本条件。 

8.8 自动售检票系统 

8.8.1  自动售检票系统符合 GB 50157 和 GB 50490 的规定，基本满

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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鸿福路站 AFC 系统查询机尚未完成安装调试。 

8.8.2  自动售检票系统已实现网络的互联互通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

件。 

8.8.3  已具备紧急放行功能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8.4  已进行 144h 测试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9 电梯、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

8.9.1  电梯符合 GB 7588 的规定，扶梯符合 GB 16899 和 GB 50490

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
应在开通前完善电梯应急通话。 

8.9.2  电梯、扶梯已通过调试和安全测试，获得安全检验合格证，

具有明显的安全警示和使用标识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
1）安全标志、标识安装应进一步完善。 

2）自动扶梯外装饰板与结构之间的缝隙过大，不满足标准要求。 

3）出入口自动扶梯对应的监控摄像机未完成安装和调试。 

4）出入口自动扶梯站厅端处双电源切换箱、小排水电源箱外饰板未

安装锁紧装置，应由设计单位给出具体方案后整改。 

8.9.3  车站出入口至站厅、站厅至站台的扶梯已至少各有一台投入

使用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9.4  已完成井道、巷道内杂物和易燃物的清理，满足试运营基本

条件。 

8.10 屏蔽门（安全门）系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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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0.1  屏蔽门（安全门）系统符合 GB 50490 的规定，满足试运营

基本条件。 

8.10.2  屏蔽门（安全门）系统接地绝缘等电位连接，已提供屏蔽门

（安全门）本体绝缘检测报告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10.3  屏蔽门（安全门）系统后备电源已能安全运行，满足试运营

基本条件。 

8.10.4  已张贴门体安全标识和使用标识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；直

线车站的站台与车体间隙满足要求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8.10.5  应急门和端门可正常开启、关闭，无障碍物遮挡，满足试运

营基本条件。 

九、人员基本条件 

9.1 一般条件 

9.1.1  运营单位有健全的运营组织机构，岗位设置合理，人员到位，

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9.1.2  列车驾驶员、调度员、行车值班员和其他人员具备相关知识

和技能，已通过身体健康检查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新职工较多，工作经验不足，建议加强岗位培训。 

9.1.3  工作人员按规定着装，正确佩戴服务标志，满足试运营基本

条件。 

9.2 列车驾驶员 

9.2.1  列车驾驶员已经过系统岗位培训。在培训期间，已进行车辆

故障、火灾、停电和脱轨等险情的模拟操作；并在经验丰富的驾驶员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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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和监督下驾驶，驾驶里程不少于 5000km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9.2.2  列车驾驶员已经培训考核合格，持证上岗，满足试运营基本

条件。 

9.2.3  列车驾驶员熟悉试运营线路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9.3 调度员 

9.3.1  调度员经过系统岗位培训，并持证上岗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

件。 

9.3.2  值班主任经过系统岗位培训，熟悉工作内容和流程，已由经

验丰富的调度员担任值班主任，具有行车调度岗位工作经验，熟悉电力调

度、环控调度等工作内容和流程，并持证上岗。 

9.4 行车值班员 

行车值班员已经过系统岗位培训，并持证上岗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9.5 车站客运服务人员 

车站客运服务人员已经过系统培训教育，掌握岗位技能，满足试运营

基本条件。 

9.6 其他人员 

9.6.1  设备维修人员已经过系统岗位培训，基本具备设备维修技能，

并持证上岗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部分设备维修人员对仪器设备操作不熟练，建议加强岗位培训。 

9.6.2  部分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已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

人员证，并持证上岗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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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取得特种设备作业证。 

十、运营组织基本条件 

10.1 规章制度 

建立了安全管理、行车制度、客运服务、设备维护、操作办法、应急

处置等规章制度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10.2 行车组织 

10.2.1  运营单位已按设计配属车辆标准，结合列车采购、列车车载

信号调试等情况编制了车辆配属方案，试运营所需的运用车、检修车和备

用车等已到位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10.2.2  运营单位已组织开展拟开通试运营线路的客流预测，制定了

新的行车组织方案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在现有客流预测基础上，增加应对突发大客流的备用方案。 

10.3 客运组织 

10.3.1  运营单位已根据列车运行图、车站设施设备和人员情况等编

制了客运组织方案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10.3.2  运营单位已做好试运营的宣传工作。 

B 类项： 

未公布投诉电话、票价及首末车时间等信息，导向标识不完善。 

10.4 地面交通衔接 

10.4.1  已编制完成城市公交衔接方案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10.4.2  在各车站出入口附近，宜尽快配套设置停车场、出租汽车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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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站和自行车存放点等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10.4.3  各车站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公交车站和主要路段等位置，

宜尽快设立清晰、醒目的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指示标志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

件。 

十一、应急与演练 

11.1 应急预案 

11.1.1  运营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应满足各级政府应急预案的协同

要求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要求。 

11.1.2  运营单位已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基本满足试运营基本条

件。 

A 类项： 

应制定虎门火车站-会展中心站长大高架区间专项疏散预案。 

11.1.3  编制的应急预案科学合理，内容完备，针对性和操作性强，

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要求。 

11.2 应急演练要求 

11.2.1  运营单位已基本完成了标准要求的应急演练，基本满足试运

营基本条件。 

A 类项： 

应补充开展不同等级造成的突发大面积停电及接触网供电故障的应

急演练。 

B 类项： 

补充开展大、小交路套跑的应急演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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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2.2  已开展了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相关单位参加的综合性应急

演练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件。 

B 类项： 

增加与火车站共同配合的火灾、疏散应急演练。 

11.3 应急组织与装备 

11.3.1  运营单位已建立专、兼职应急抢险队伍，满足试运营基本条

件。 

11.3.2  运营单位已配备应急所需要的专业器材和设备，满足试运营

基本条件。 

十二、系统测试检验 

试运营基本条件评审单位已对车辆、供电、通信、信号、火灾自动报

警和环境与设备监控等系统进行抽查测试检验，形成了《东莞市轨道交通

2 号线首期工程试运营系统测试检验报告》。 

 

 

注：A 类问题表示影响运营安全，试运营前必须整改完成的问题；B

类问题表示提升运营能力和服务，需要给出明确整改计划的问题。 

 

<完毕>  










